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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分层调解虮制的建购
理念与运作程序

起旭 东

【提 要 】
法 院分层调解机制 的 建立是我 国 新 《 民事诉讼法 》 的 重要举措之一 ， 这 一机制 由 立 案调 解 、

审前调解和 审 中调解三个层 次相 对清晰的 调解阶段构成 ， 这三 个阶段的 调解是根据 糾 纷 的 具体情形 和 案件

的发展 态 势分 别设定 的 选择性机制 。 虽 然在 司 法 实 践 中 围 绕相 关 的 调 解机制 已 经 积 累 了 一 定 的 经验 ， 但在

立 法 中 的 体现仍嫌粗略 ， 特 别 是在 具 体 的 运作 程序 上缺乏具体规定 ， 应在 准 确把握相 关 立 法理 念 的 前提

下 ， 参考相 关 司 法 文件 的规定 ， 对法院调解的 运作程序加 以 细化和 完善 。

【 关键词 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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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民 法 院 审 理 民 事 案件 以 调 解 为 首 要 结 案 方式 ，作性 。 但是 ， 或许是调解方式本身的特点所 限制 ， 又或

这一原则在我 国 《 民事诉讼法 》 中有 明 确体现 。 《 民事者是顾及调解与审判之间 的 固有矛盾和 冲 突 ， 新 民诉法

诉讼法 》 第 ９ 条规定 ：

“

人 民法院审理 民事案件 ， 应 当关于法院分层调解机制 的程序性安排还 略显保守 和 粗

根据 自愿和合法 的 原则进行调解 ； 调解不成 的 ， 应 当疏 ， 法院调解的
“

程序法软化
”

缺陷并未得到实质性改

及时判决 。

”

这就说明 ， 在调解与判决之 间 ， 调解是首善 。 因此 ， 深人探讨和充分理解法院分层调解机制 的建

选 ， 调解不成 的才应 当 及 时判 决 。 可 以 说 ， 这一规定构理念 ， 进而继续完善与这一机制相适应的运作程序很

充分体现 了 我 国 民事诉讼 立法在结案方式上 的根本宗

旨 ， 也是我 国 民事诉讼制 度 的重要特色之一 。 但长期
°

以来 ， 关于调解 的 程序性设置和 运作 方式基本 上处于一

、 法院分层调｜？＋几芾 ！ Ｊ的芾 （ １度体３见
相对模糊的状 态 ， 何时启 动调解 、 由 谁充 当 调解 的 主

持者 、 调解如何进 行 以 及调解 与 审判 如何衔接 ， 这些法院分层调解机制 的建立是新 民诉法对法院调解制

具体操作环节 在立法 中 都不够 明 确 ， 对 调解功能 的 充度进行完善的一个重大举措 ， 其具体表现是将法院调解

分实现形成严重阻碍 ， 甚 至某些针对法 院调解 的 批评分为三个不 同 的层次 。

和 误解也 由 此造成 。
① 我 国 于 ２０ １ ２ 年修正 的 《 民 事诉 １ ． 立案调解 。 所谓 立 案调解是指 在 当 事人提起诉

讼法 》 （ 以下简称
“

新民诉法
”

） 与之前 的法律相 比在法讼 以 后 ， 法院在 正式受理案件之前所进行 的 调解 ， 法

院调解的程序性设置方面有 了很大的进步 ， 除 了重 申 调

外
① 例如李浩教授早在 １ ９ ９ ６ 年就提 出法院调解存在

“

程序法 软
紈是构建了法院分层麵机制 ， 从而使法院调解 的制度化

”

的问题 ， 本次修法对这－ 问题虽有 正视 ， 但程序健全

框架呈现较为 明晰的状态 ， 这一变化必将大大推进我 国方面并不彻底 。 参见李浩 《论法院调解 中 程序 法与实体法

法院调解制度的前进步伐 ， 使其更加规范化和更有可操约束的双重软化 》 ， 《法学评论 》 １ ９ ９ ６ 年第 ４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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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依据为新 民诉法第 １ ２ ２ 条 ：

“

当事人起诉到人 民法院调解 ， 而立案后调解则仍然属于立案调解 ， 案件虽 已受

的 民事 纠纷 ， 适宜调解 的 ， 先行调解 ， 但 当 事人拒绝理 ， 但尚未移送到审判业务庭 。 从逻辑上讲 ， 对当事人

调解的 除外 。

”

该条是本次修法新增 的条款 。 之所 以将的起诉既已立案 ， 就意味着应 当进人审理程序 ， 若此时

此阶段 的调解称为
“

立案调解
”

， 是因 为它发生于法 院还要进行调解 ， 就难免有多此一举之嫌 了 。 因此 ， 既 已

的立案阶段 ， 具体 的调解过程是 由 法 院 的 立案庭负 责设立了审前调解 ， 就不应再保留立案后 的调解 ， 当在情

进行的 。 显然 ， 这一规定是在总结相关 的 司 法实践经理之中 。

验的基础上形 成 的 ， 但是 ， 又 与相关 司 法文件 的 规定 ３ ． 审 中调解 。 审 中调解即案件审理过程 中所进行 的

有所不 同 。 例如 ， 最高 人 民 法 院 《关 于建立健全诉讼调解 。 新民诉法第 １ ４ ２ 条沿用 了 旧法 的 第 １ ２ ８ 条 的规

与 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的若干意见 》 （ 法定 ， 内容上并无任何变化 ， 即
“

法庭辩论终结 ， 应 当依

发 〔 ２ ０ ０ ９ 〕 ４ ５ 号 ， 以下简称 《衔接意 见 》 ） ， 该文件将法做出判决 。 判决前能够调解的 ， 还可 以进行调解 ， 调

立案阶段 的 调解具体分 为 立 案 前调 解 和 立 案 后 调 解 。解不成的 ， 应当及时判决 。

”

新 民诉法对立案前调解和

其中第 １ ４ 条规定 ：

“

对属 于人 民法 院受理 民 事诉讼 的审前调解的规定 ， 正是对法院调解制度 的合理改造 ， 从

范 围和受诉人 民法 院管辖 的 案 件 ， 人 民法 院在收 到起而使法院调解呈现 出 全方位 、 系统化和层次性 的面貌 ，

诉状或者 口 头起诉之后 、 正式立案之前 ， 可 以 依职权为法院 调 解 功 能 的 有 效 发挥构 建 了 一个完 整 的 制 度

或者经 当事人 申请后 ， 委 派行政机关 、 人 民调解组织 、框架 。

商事调解组织 、 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有学者认为我 国 的法院调解制度体系 不止有三个层

的组织进行调解 。

”

第 １ ５ 条第 １ 款规定 ：

“

经双方 当事次 ， 而是 由一个
“

全方位 ， 多样化
”

的调解体系所构成

人同 意 ， 或者人 民 法 院认为 确 有必要 的 ， 人 民 法 院可的 ， 包括 ： （ １ ） 立案前的委派 调 解 （诉前调解 ）
；

（ ２ ）

以在立案后将 民事案件委托行政机关 、 人 民调解组织 、立案后移送审判庭之前的立案调解 ；
（ ３ ） 开庭审理前的

商事调解组织 、 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 调解职 能审前调解 ；
（ ４ ） 审理过程中 的庭审调解 ；

（ ５ ） 辩论终结

的组织协助进行 调 解 。

”

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在此后 发 布 的后判决做出前的判前调解 。
① 诚然 ， 根据最高人 民 法 院

《 关于进一步贯彻
“

调 解 优先 、 调 判 结 合
”

工 作 原 则相关司 法文件 的规定 ， 确 有 多个 阶段且形式 多样 的 调

的若干意见 》 （ 法发 〔 ２ ０ １ ０ 〕 １ ６ 号 ， 以 下简称 《 工作解体 系 ， 但是 ， 第 一 ， 这种 调解体 系 并不 是建 立在严

原则 意见 》 ） 对立 案 后 调 解做 出 了 具体 的 解 释 ， 即 立格 的程序化基础之上 的 ， 特别 是 与诉讼程序 的 关系 并

案后 调解是指
“

在案件立案之后 ＇ 移送 审判业 务庭之不 明 朗 ， 其主要 是一种 司 法政策 的体现 ， 目 的 在 于强

前
”

所进行 的 调解 。 （ 第 ９ 条 ） 本 次修 法 只 是 规定 对调调解的运用 ， 以
“

案 结事 了
”

为最终 目 标 ， 所 以 难
“

适宜调解
”

的 民事纠 纷
“

先行调解
”

， 并未涉及立案免有顾此失 彼 、 强 调过度之嫌 。 对此 ， 有学者 已 经做

前 、 立案后 的 问题 ， 但从法条的措辞上可 以 明 显 看 出出 了善意的提醒 。
② 第 二 ， 在我 国 《 民 事诉讼法 》 中 ，

是立案之前的调解 ， 至 于立案 以后 ， 将 由 审前调解来其实并不存在如此细致乃 至 于 略显繁琐 的划分 ， 此次

承接 。 民诉法修改之前 ， 虽 然调解是基本原则之一 ， 但从程

２ ． 审前调解 。 审前调解即审判业务庭在开庭审理前序上仅规定 了
“

法庭辩论终结 ， 应 当 依法做 出 判决 。

所进行的调解 ， 所以也可称为庭前调解 ， 法律依据为新判决前能够调解 的 ， 还可 以进行调解 ， 调 解 不成 的 ，

民诉法第 １ ３ ３ 条第 ２ 项规定 ：

“

开庭前可 以调解 的 ， 采应 当及 时判决 。

， ’

（ 旧 法第 １ ２ ８ 条 ） 在
“

调 解
， ，
一章

取调解方式及时解决纠纷
”

。 审前调解也是此次 民诉法里 ， 也只是规定 了调解 的具体原则和基本方法 ， 对何

修改的新增条款 ， 并且 ， 在此前最髙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时可 以进行调解这个关键的程序性安排并未指 明 。 可

法文件 中 也有所体现 。 如 《衔接意见 》 第 １ ６ 条规定 ： 以说 ， 这正是 旧法所存在 的缺 陷之一 。 而此次修法正
“

对于 已经立案 的 民事案件 ， 人 民法 院可 以按照有关规好弥补 了 这 一 缺 陷 ， 明 确 规定 了 立 案 调 解 和 审 前调

定邀请符合条件的组织或者人员 与审判组织共同进行调解 ， 使得法院调解 的 层 次性呈 现 出 较 为 清 晰 的 面 貌 。

解 。

”

在这里
“

已经立案 的 民事 案件
”

应 当是指 已 经移因此 ， 笔者 以 为 ， 对法律 的理解应持审慎 的和 限缩 的

送审判业务庭 的案件 ， 因 为在先前 的第 １ ５ 条 已 经规定态度 ， 而不应根据法律之外 的 具体 司 法文件或 实 务 经

了
“

立案后调解＇ 另 外 ， 《 工作原则意见 》 第 １ 〇 条也
规定 ：

“

在案件移送 审判业务庭 、 开庭审理之前 ， 当 事

， ＝土 、？如二 ”？ 庙 斗 在 灿 曰 士 的① 潘剑锋 ： 《 民诉法修订背迸下对
“

诉调对接
”

机制 的思 考 》 ，

人同意调解 的 ， 要及时进仃调解 。

”

需要 注意 的是 电前 ＜（ 肖代法
，

学 》 ２ ０ １ ３ 年第 ３ 期 。

调解与立案后调解之间 的 区别 。 审前调解是案件 已经被② 参见徐昀 调解优先
”

的反思 以 Ｋ亊 帘判结构理论为

移送到审判业务庭 ， 审判业务庭在开庭审理之前进行 的分析框架 ）＞ ， 《学术研究 》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４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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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做 出 扩大化 的理解和解释 ， 最终使法律处于被架空法性质的调解还是属于非司法性质的调解 ， 也就是说是

的境地 。
① 新 民诉法对法 院调 解 的分层式构 建 的 确 有不是法院调解 ， 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看法并不一致 ， 在相

司法实践的启 发和参考 ， 但并不是对 司 法 实践经验 的关立法中也有不够 明确 的表述 。
③ 但笔者 以 为 ， 立 案调

照搬 ， 而是对实践理性 的科学 总结 ， 这或许暴露 了立解毫无疑问也属 于法院调解 ， 虽然在具体的处理方式上

法的滞后性 ， 但在滞后性 与稳妥性之间权衡 ， 选择后可能会有所不 同 ， 比 如委托人 民调解委 员 会进行调解 ，

者无疑才是明 智 的 。 但那也只是委托关系 ， 而不能改变法 院调解 的性质 。 至

于在调解成功之后如何处理 ， 纯属技术 问题 ， 对此 ， 笔

二 、 法院分层调解机制的建构理念 者将在下文予 以详述 。

，

２ ？ 审前调解 。 相对于立案调解而言 ， 审前调解处 于
１ ． 立案调解 。 笔者以为 ， 立案调解的立法理念在于

在诉讼程序正式启动前迅速解决纠纷 ， 从而减轻 当事Ａ 第 调

的诉累 ， 节约司法资源 。 立案调解 的负 责部 门是法 院的
卜

院立案庭将案件移交给审判业务庭之后 ， 审判业务庭在
立案庭 ， 因此也应 当 属 于法院调解 的组成部分 。 对此 ， Ｉｎ ｉｉｆ Ｌ Ｔ ？^
有学者曾提出不同意见 ， 认为

“

立案前调解
， ，

违反 了诉
、

八 ，出沾 甘士右 畑 ，并 甘 士且 ７ｔ
丄审判业务庭负责进打的 。 除 了这两个特点之外 ’ 审前调

；之前 ， 民事纠纷 尚未系ｉ 于法院 ， 因此造成了其
“

ｉ＝
隐

＝

着不

＝＝＝＝旦
份不 明

， ，

的尴尬情形 。
② 对此 ， 笔者却有不同看法 。

拍：

前

ｆ

备开 础

首先是 民事纠纷的诉讼系属 问题 。 究竟是法 院 的受 ２
理行为决定 了 纠細系属 ， 还是 当事人腿诉行为决定

細祕 ） 關錄定 ， 在敗賴之前 ’ 应 已＾兀

了 纠纷的嫌 笔者 以为 ， 当事人 向法 院提起诉讼 ， 就
人应诉 调査 收集必要 的证据等 准 备 工

意味着将纠纷提交法院翻 ， 就 已经发生 了诉讼 系属 ，

无论受理瓶人賴辦聽 出離 ， 还是不予受麵
祉 ， 与ｘ案 則隨繼较 ， 无雜 当 事人还是法官 ，

出裁定 ， 都属于在诉讼系属之后 ， 由法院做 出酿定或

结论 。 也就是说 ， 即使是不予受理 的裁定 ， 也是 以 纠 纷
阶＿

的诉讼 系属为前提的 ， 否则这种裁定就丧失 了 产生 的必
麵应该 比立案调解更为接近实际情况 ， 可能对于麵

要性 以及法院做 出这－裁定 的正 当性 。解＿＿为有 法庭％发起

其次是法院在立案前酶 的合理性 问题 。 法院对 ｋ而不必征得 当事人的 同意 。 从法律的
＾
定看 ’ 对于

事纠纷的审判权或决定权取决于 民事雌系属于法院 Ｗ
’ 法律＿规？ 了 前提 （Ｈ

醒 ， 娜±述奸職Ｕ賊点可贼立 ， 那嫌
似麟嶋外

”

） ， ？抒輔
ｆ
解 ’ 法翻 １

Ｊ直接赋予

院立案前调雛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 。 根職麵 民诉
ｂ ｐ

法规定 ， 对于当事人起诉到法院 的 民事纠纷 ， 法院有权
财式及时解决纠纷

”

， 并无征得 当事人 同意
＾
附加 条

做出适宜调解或不适宜调解的判断 ■ ■ 如果适宜调解 ， 则
件 。 当然 ’ 根据调解 自＿原则 ’ 在法庭进行

应 当先行调解 ； 不适宜调解的 ， 在符合立案条件的前提
后 ’ 当事人拒不接受 的

、

’ 法庭不得强迫 当事人接受 ， 这

下 ， 应当立案 ， 成为－个需要审理的案件 ； 不符合立ｓ＿念与法庭主动启 动调解程序并不矛盾 。 此不赞述 。

条件 ， 不予受理的 ， 则应 当做出 不予受理的裁定 。 也就


是说 ， 在 当 事人起诉之后 ， 法 院有三种可 能 的处理结① 司法解释 （包括规范性 的 司法文件 ） 在我 国 法律实践 中发

果 ： 调解 、 立案或者不予受理 。 在这里 ， 立案 以后就成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’ 但学界对 司法解释 的规范化也 多 有

浪土 ―？ 安 ＋ Ａ 仇 固 工糾 迅
、

士 ？ 且
，

五＋攸建言 。 参见汪全胜 《 司法解释正 当性的 困境及 出路 》 ， 《 国

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》 ２００ ９ 年第 ３ 期 。

辞上的处理 ， 不必过于纠结 。 因此 ， 立案前调解是法 院② 参见赵刚 《关于
“

先行调解
”

的几个 问题 》 ， 《法 学评论 》

依职权对 已经发生诉讼系属 的 民事纠纷所进行的选择性 ２ ０ １ ３ 年第 ３ 期 。

的处理方式 ， 由 于还没有正式形成一个案件 ， 故这种处③ 《人 民调解法 》 第 Ｉ ８ 条规定 ：

“

基层人民法 院 、 公安机关对

理方式是有条件的 ， 也就是须征得当事人同意 ， 当事人

扣始
、

田細奶 吐 田ｔｏ伞进班 Ｂ ／女枯Ｗ事人 向 人 民调解委员会 申请调解 。

”

也有学者称此 为
“

诉前
柜绝调解的 ’ 法院不得强打调解 ’ 而应 当根据具体 情况麵

”

， 但法 院 的 身份究竟 为何 ， 均语焉 不详 。 参 见 肖 建

在立案或不予受理之间做出决定 。 国 、 黄忠顺 《诉前强制调解论纲 》 ， 《法学论坛 》 ２ ０ １ ０ 年第

再次是法院立案调解的性质 。 立案调解究竟属 于 司 ６ 期 。

９ 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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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民诉法审前调解环节的设定使我 国 的法院调解体则 ， 但对于调解 的 启 动方式却无具体规定 。 在实践 中 ，

系更加完善 ， 为民事纠纷在立案 以后 ， 开庭审理之前的调解的启 动无非 两种方式 ： 当 事人 申 请和法 院 主动发

及时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 ， 可 以说这是我 国构建民亊诉动 ， 但我 国法律并无当事人 申请调解的规定 ， 因此笔者

讼审前程序的一大进步 。 需要注意的是 ， 立法者并没有认为我 国法院调解的启 动是 以法院主动发动为 主的 。 新

采纳
“

立案后调解
”

这种在实践 中具体实行的模式 ， 笔民诉法第 １ ２ ２ 条规定 ：

“

当事人起诉到人 民法院的 民事

者认为 ， 这种选择是 比较明智且合乎逻辑 的 。 因 为 ， 民纠纷 ， 适宜调解的 ， 先行调解 ， 但 当事人拒绝调解 的除

事纠纷一旦立案 ， 就意味着案件应 当移交 审判业 务庭 ，外
”

， 第 １犯 条第 ２ 项规定 ：

“

开庭前可 以调解的 ， 采取

接下来的一系列工作都是为开庭审理而做准备的 ， 包括调解方式及时解决纠 纷
”

， 都体现了 法院启 动调解 的 主

案件受理费的交纳 、 通知被告人应诉答辩 以及必要证据动性 。

的调査收集 ， 等等 ， 这时再进行调解无论是从这一时段 ２ ？ 调解的主持部门 。 法律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

的工作 内容上看还是从当亊人的心理期待上看都是不合以 由审判员一人主持 ， 也可 以 由合议庭主持 ， 必要时可

适的 。 而在审判业务庭做好开庭的准备工作之后 ， 对于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 ，

① 但 苛法机关在相关司法

是否需要开庭审理 ， 各方面都有 了做出确切判断的基础文件中规定 了
“

委托调解
”

、

“

委派调解
”

的方式 ，

② 严

和条件 ， 因此 ， 设置开庭审理之前的调解环节是非常合格说来 ’ 这种做法并无法律依据 ， 属 于对法律规定 的

理的 。 此其一 。 其二 ， 立案后调解与开庭前调解在时间
“

邀请协助调解
”

方式 的扩大解释 。 笔者 以 为 ， 在调解

段上并无严格区别 ， 容易发生混淆 。 如果说负责调解的组织方面 ， 完全可 以仿效我 国 台湾地区 的做法 ， 在法院

部 门不同 ， 那么 ， 立案細解就属 于立案庭的职责 ， 如 建立调解委员名册 ， 由法官选任或者 由 当事人 自 主选定

果立案后贿纖是立雜负责 ， 则立案齡重复贿

之嫌 ； 如果立案后调解 由审判业务庭负责 ， 那么 ， 开庭 賴
＾
性质 ， 而是在法院主导下组成 ， 因此可 以视为法

細调解又显得多余 。 賊 ， 在设定 了立案漏麵
‘

？雜 ’ 如

况下 ， 没必要再设Ｓ立締贿这－环节 ， 开鮮贿
果總认为有必要 ’ 或者当事人要雜官介人 ， 法官依

的调解 ， 即审前调解就完全可 以 保证及时调脑决纠
解 以主持调解 。 此处应强调 ， 即使是立案调解 ， 亦应

纷 。 为此 ， 此前实践中 的立案后调解的做法应 当依据法
由法院主持 ， 而不可将

“

纠纷
”

推至 民间 调解组织 ’ 其

律规定予 以取消 ， 而将立案庭负责的调解确定为立案前

的调 解 ， 统称 为 立 案 调 解 ， Ｗ 便维 护 法 律 规范 的 严 ３ ． 贿中 的事实调査 。 棚解当 中是否需要
“

事实

清楚 、 分淸是非
”

， 学界 向 有不 同观点 ， 但笔者以 为坚

另外箱要强 调 的 是 ， 虽 然 法律规定 了 立 案 调 解 、 ，
—标准仍 于事 废

；

审前调解还有审 中调解 ， 但这三个阶段 的调解并不＊ｎｆ
法 此

，ｆ
。

ｆ
不査
ｕ

头

二ｆｆ

简单 、 机械的重复性动作 ， 而是根据纠纷 的具体情形
＇

ａ － ＾１ ｉｆｃ ｌ ｌｉｔ 名 ＂

ｉｆｅ且服当事人做出必要的妥协让步 ’ 继之 ’ 合意也就难 以形
和案件的发展态势分别设定的选择性机制 。 在考虑是＋

否适用调解时 ， 不应忘记法律的选择性预设 ， 如
“

适

宜调解的
”

、

“

可 以调解 的
”

类似措辞 ， 在不具备调解

的适宜条件的情况下 ， 就不应 当勉强调解 ； 对于 已经

进行过调解 的案件 ， 如果没有 出 现新 的调解基础 ， 也① 参见新 民诉法第 ９ ４ 、 ９ ５ 条 。

ＴＴ ｒｔｒ 虫 田ｔｏ細姑撒 田 亩中 ｋ
■

＊：② 最髙人民法院 《关于人 民法院 民事调解工作若干 问题的规
不应 当进打调解 ， 以免造成调解

ｆ
滥用 。 事实上 ，

＾定 》 （法释 〔 ２＿１ ２ 号 ） 第 ３ 条规定 ， 经各方 当事人 同
案件审麵过程 中 ， 当事人和法官对案情 的认识和案意 ， 人民贼可 以魏与 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

件发展趋势的判断总是在不断深化的 ， 不排除调解 的一定联系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 。 最高人 民法院

基础在某个不特定 的 时段就会 出 现 ， 在这种条件具备 《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的

的时候 ， 能否不失 时机地进行调解 ， 无疑是对法官办若干意见 》 第 Ｉ ４ 、 Ｉ ５ 条规定 ， 人 民法 院可 以 委 托行 政机

关 、 人 民调解组织 、 商亊调解组织 、 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

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协助进行贿 。

二 、 〉太阮ＯＴｆ
ｌ

？周Ｍ饥市
法院民－庭庭长唐杰就 曾坦言 ：

“

只有 同时满足亊实淸楚 、

证据充分 、 责任 明 确 的 案 件 才 可 以适 用 调 解
”

。 ｈ？ Ｐ ：／／

ｘｂｍ ｓ ｆ ． ｎｗｕ ｐ ｌ
． ｃｎ ／Ａ ｒ ｔ ｉ ｃ ｌ ｅ／ＳｈｏｗＡ ｒ ｔ ｉ ｃ ｌ ｅ ． ａ ｓｐ ？Ａ ｒ ｔ ｉ ｃ ｌ ｅ ｌＤ＝

１ ． 调解 的 启 动程序 。 我 国法律虽然规定 了 调解原 ７ ７ ６ ，２０ １ 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 访问 。

９ 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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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个阶段都需机械实行 。 在立案调解阶段 ， 査清基本事立案不失为一个可行 的举措 ， 也符合法理 ， 因 为是 当

实是不可避免的 ， 因为此前并无事实调查的 阶段 ， 目 前事人同 意 的 调 解 ， 暂缓立 案也应视 为 当 事人 的 选择 。

法汴还没有关于立案调解如何查 明事实 的规定 ， 有待于但暂缓立案应 有 一个时 间 的 限 制 ， 且应 以 简 洁高 效 为

继续完善 。 而在审前调解 ， 由 于 已经有过审前 的一 系 列原则 ， 如 ７ 天或 １ ０ 天 ， 如调解不成 ， 则应继续立案程

准 济过程 ， 包括必要的事实调查过程 ， 因此 ， 在此基础序 。 至于 审前调 解 或 审 中 调解 ，

一律应 当计 人 审 限 ，

卜．进行调解 即可 。 至于审理 中 的调解 ，

一般应 当在法定因 为这种调解 是 由 法庭视情况需要 而决定 的 ， 应 由 法

调 杏阶段之后 ， 甚 至是在 当事人最后 陈述之后 ， 因 此 ，庭承担遵守 审 限 的责任 。 最高 人 民 法 院 《 关 于人 Ｋ 法

无？ Ｗ 作 事 实 调 查 ， 只 需 在 分 清 责 任 的 基 础 上 进 行院 民事调解工作 若干 问 题 的 规 定 》 （ 法 释 〔 ２ ０ ０ ４ 〕 １ ２

调解 。 号 ） 规定 ：

“

在答辩期满前人 民法 院对案件进行调解 ，

４ ． 调解协议的效力确认 。 法 院调解虽 由 法院主持 ，适用普通程序 的 案 件 在 当 事人 同 意 调解 之 日 起 １ ５ 天

但对调解协议 以特定形式进行确认仍属必要 。 有学者主内 ， 适用简易 程 序 的 案件在 当 事人 同 意调 解 之 日 起 ７

张立案调解达成协议可参照人民调解协议确认程序 ， 由天 内未达成调 解 协议 的 ， 经各 方 当 事 人 同 意 ， 可 以 继

当事人双方共同 申请法院确认调解协议 ， 或者 由法院补续调解 。 延长 的调解期 间 不计人审 限 。

”

这 里显然 是将

充立案 ， 再行制作法 院调解书 。
① 笔者 以 为 如此设计非调解的期 间计人 了 审 限 。 至 于延 长 的 调解 期 间 ， 笔者

但不够合理 ， 且略显繁琐 。 立案调解本就是法院主持的以 为也应 当作 出 明 确规定 ， 以 便体现 当 事 人进行程序

调解 ， 调解达成协议 ， 直接确认其效力 即可 ， 当事人无选择的权利 。

需再行 申请 ； 若调解不成 ， 则继续立案程序 ： 符合立案结语 ： 法院分层调解机制 的构建是我 国新 民诉法对

条件的 ， 予 以立案 ， 并转人审理程序 ； 不符合立案条件法院调解制度进行完善与强化的一个重 大举措 ， 是我 Ｍ

的 ， 裁定不予受理 。 至于审前调解与审 中 调解 ， 由 于 已法院调解制度走 向规范化 、 程序化的重耍步骤 ， 体现 了

经是审判 中 的调解 ， 应当依照法律 明 文规定制作或不制我 国 民事诉讼 中法院调解的特色 。

作调解 １
５ 。

５ ？ 调解的时限 。 立案 调解 ， 严格地说应属 于立案本文作者 ： 山 东 大 学 法 学 院博 士研 究 生 ． 西 北政 法

前 的调解 ， 鉴于法律规定 的 审 査 立 案 期 限 为 ７ 天 ， 也大 学教授

就意味着法院应 当 在这 ７ 天 内 做 出 民 事 纠 纷 是 否适宜责任编辑 ： 赵 俊

调解 的决定 ， 如果法 院认 为 纠 纷适宜调 解且 当 事人 同

意调解 ， 那 么 立 案调解 就可启 动 。 问 题在 于 ， 立 案 调

解启 动 以后 ， 立 案 的 期 限 如何对待 ？ 最高人 民 法 院 的① 赵刚 ： 《关于
“

先行调解
”

的几个问题 》 ， 《 法学评论 》 ２０ １ ３

《工作原则意见 》 第 ８ 条设置 了 一个
“

暂缓立案
”

的措年第 ３ 期 。

施 ， 但却没有规定暂缓 的 期 限 。 笔者 以 为 ， 此处暂缓

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ＬａｙｅｒｅｄＣｏｕｒｔ

Ｍｅｄ ｉ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 ｉｓｍ

ＺｈａｏＸｕｄｏｎｇ

Ａｂｓ ｔｒａｃｔ ：Ｔｈｅｅ ｓ ｔａｂ ｌ ｉ ｓｈｍｅｎｔｏ ｆＬａｙｅ ｒｅｄｃｏｕ ｒｔｍｅｄ ｉａ ｔ ｉｏ ｎｍ ｅ ｃ ｈａｎ ｉ ｓｍ ｉ ｓｏｎｅｏ ｆ ｔｈｅ ｉｍ ｐｏ ｒ ｔａｎ ｔｍｅａ ｓｕ ｒ ｅｓ ｆｏ ｒ ｔ ｈ ｅ

ｎｅｗＣ ｉｖ ｉ ｌＰｒｏｃｅｄｕ ｒｅＬａｗ ．Ｔｈ ｉ ｓ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 ｃｏｎ ｓ ｉ ｓ ｔ ｓｏ ｆ ｔ ｈ ｒ ｅｅ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ｖｅ ｌ

ｙ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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ｎ ｉ ｓｍｗｈ ｉｃｈｗａ ｓｓ ｅ ｔｒｅ ｓ
ｐ
ｅｃ ｔ ｉｖｅ ｌ ｙ 

ａｃｃｏ ｒｄ ｉｎｇ
ｔｏｓｐｅｃ ｉ ｆ ｉ ｃｃ ｉ ｒｃｕｍｓ ｔ ａ ｎｃｅｓ ｏ ｆ ｔ ｈｅｄ ｉ ｓ ｐ ｕ ｔ ｅ ａｎｄ ｔ ｈｅｄｅｖｅ ｌ ｏｐｍｅｎ ｔ ｔ ｒｅｎｄ ｏ ｆ

ｃａ ｓ ｅｓ ．Ａ ｌ ｔｈｏ ｕｇｈ ｔ ｈｅ ｍｅｄ ｉ ａ ｔ ｉｏｎ ｍｅ ｃｈａｎ ｉ ｓｍ  ｉ ｎｔｈｅ
 ｊ
ｕｄ ｉ ｃ ｉ ａ ｌ

ｐ ｒａ ｃ ｔ ｉ ｃ ｅｈａ ｓａ ｃ ｃｕｍ ｕ ｌ ａ ｔ ｅｄｓｏｍｅｅｘｐｅ ｒ ｉ ｅｎ ｃｅ ｓ ， ｉ ｔ ｓｒｅ ｆ ｌ ｅ ｃ
？

ｔ ｉｏｎ ｉｎ ｌ ｅｇ ｉ ｓ ｌ ａ ｔ ｉ ｏｎ ｉ ｓｓ ｔ ｉ ｌ ｌ ｔｏｏｒｏ ｕｇｈ ，ｅｓ ｐｅ ｃ ｉ ａ ｌ ｌ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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ｐ ｒｏｖ ｉ ｓ ｉｏｎ ｓ ｉ ｎｓｐｅ ｃ ｉ ｆ ｉ ｃｏｐｅ ｒａ ｔ ｉ ｎｇｐ ｒｏｃ ｅ
？

ｄ ｕ ｒｅｓｏ ｆ Ｃｏｕ ｒ ｔｍｅｄ ｉ ａ ｔ ｉｏｎ ．Ｔｈｕ ｓ  ｔｈｅ ｏｐ ｅ ｒａ ｔ ｉｏｎａ ｌ
ｐ ｒｏｃｅｄ ｕ ｒｅ ｓｏ ｆ ｃｏ ｕ ｒ ｔｍｅｄ ｉ ａ ｔ ｉ ｏｎ ｖｓ ｈｏｕ ｌｄｂｅｒ ｅ ｆ ｉ ｎｅｄａｎｄ ｉｍｐ ｒｏｖ ｅｄ ｉ ｎ

ｔｈｅｃｏｎ ｔ ｅ ｘｔｏ ｆ ａｃ ｃ ｕ ｒａ ｔ ｅ ｌ ｙｇ ｒａｓ ｐ ｉｎｇ
ｔｈｅｃｏｎ ｃｅｐ ｔｏ ｆｒ ｅ ｌ ｅｖａｎ ｔ ｌ ｅｇ ｉ ｖｓ ｌａ 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ｒｅ ｆ ｅ ｒ ｒ ｉｎｇ

ｔｏ ｔ ｈｅｒｅ ｌ ｅｖａ ｎ ｔ
ｐ ｒｏｖ ｉ ｓ ｉｏｎ ｓｏ ｆ

ｊ
ｕｄ ｉｃ ｉ ａ ｌｄｏ ｃｕｍｅｎ ｔ ｓ ．

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：ｃｏ ｕ ｒ ｔｍｅｄ ｉａ ｔ ｉｏｎ
；ｐ 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；Ｌ ｉ ｔ ｉｇａ ｔ ｉ ｏｎＡ ｔ ｔ ｒ ｉ ｂ ｕ ｔ ｉｏｎ

９ ８


